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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999 证券简称：读者传媒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49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退出惠州市读者文化园项目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前期事项概述

2018年，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读者传媒”或

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读者甘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读

者数码”）与惠州市秋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秋谷集团”）、

惠州市读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州读者”，现已更名为

惠州市读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）签署《合作协议》，以“读者”品牌

合作实施惠州市读者文化园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“项目”或“惠

州项目”）。鉴于当前房地产行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，惠州项目调整

园区定位和业态方向，为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布局，公司决定退出惠

州项目，终止对项目的“读者”冠名权，并公开挂牌转让读者传媒及

读者数码持有的惠州读者合计10%的股权。详见《读者出版传媒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退出惠州市读者文化园项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4-037）。

二、项目退出进展情况

前期，经公司与惠州项目合作各方积极沟通，公司已终止惠州项

目使用“读者”字号、商标及商誉，惠州读者已更名为惠州市读创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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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州读创”）。读者传媒、读者数码已

在甘肃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，分别以原始出资

额50万元对价完成各自持有的惠州读创各5%股权的股权转让事宜。

对惠州项目终止品牌授权并退出项目公司惠州读创后，读者传媒

及读者数码根据《合作协议》，与秋谷集团、惠州读创等相关方妥善

解决争议，在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、主持调解后，达成调

解协议。主要内容：读者传媒已收取的1440万元品牌许可费用不予退

还；惠州读创同意向读者传媒无偿提供800平方米的房产使用权，需

读者传媒在房产交付之日起2年内行使该权利，使用期限为20年。若

在房产20年使用期限内，因房产被依法拍卖导致读者传媒无法正常使

用房产，惠州读创同意以200万元为赔偿总额按20年使用期分摊，扣

除实际使用年限赔偿损失；惠州读创向读者数码支付30万元的经济补

偿，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年内付清；秋谷集团对前述金钱债务均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截至目前，读者传媒、读者数码已分别与秋谷集团、惠州读创签

署《调解协议》；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也分别向读者传媒与读者数

码出具案号为（2025）粤1302民初35985号、（2025）粤1302民初35986

号的民事调解书，对协议内容与效力予以司法确认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1.该项目合作最终解决方案，最大限度降低了公司国有资产损失，

实现了风险可控下的权益最大化。

2.公司退出惠州项目，终止“读者”品牌授权，有利于切实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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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读者”品牌，避免对公司品牌及声誉产生不利影响。未来，公司将

进一步完善对外品牌授权合作的准入评估、过程监管与退出机制，推

动品牌合作向更稳健、合规的方向发展。

3.上述相关事项对公司资产和当期损益不会产生较大影响。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读者数码按《调解协议》约定应分得的权益尚

未完全取得，公司对上述相关房产的实际取得和后期运营效果，以及

相关经济补偿取得受园区经营情况及对方履约影响，可能存在一定不

确定性。公司将建立履约跟踪机制，积极推进后续工作，切实维护公

司权益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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